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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01   证券简称：方正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0-034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向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借款并提供抵押及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释义： 

本公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方正科技、本公司、

公司、上市公司 
指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多层 指 
珠海方正科技多层电路板有限公司，公司全资

子公司 

珠海高密 指 
珠海方正科技高密电子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

公司 

重庆高密 指 重庆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 

珠海发展 指 
珠海方正印刷电路板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全资

子公司 

珠海香港 指 
珠海方正印刷电路板（香港）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北京信产 指 
北京方正科技信息产品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

公司 

方正香港 指 
上海方正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

公司 

格力金投 指 
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珠海格力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本次借款、借款 指 

珠海高密、珠海多层、重庆高密共同作为借款

人向格力金投借款总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

元，借款专项用于珠海方正 PCB 基地项目建设，

借款期限均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借款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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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5%。 

借款人 指 
珠海高密、珠海多层、重庆高密共同作为借款

人 

债务人 指 
珠海高密、珠海多层、重庆高密共同作为债务

人 

抵押人 指 珠海多层 

保证人 指 珠海发展和珠海香港 

珠海方正 PCB 项

目 
指 

珠海多层新建方正 PCB 高端智能化产业基地项

目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元 指 人民币元 

 

一、本次借款并提供抵押及担保情况概述 

珠海高密、珠海多层、重庆高密共同作为借款人向格力金投借款总计金额不

超过人民币 2 亿元，借款专项用于珠海方正 PCB 项目建设，借款期限均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借款年利率为 5%。 

珠海多层以其名下资产为该项借款提供抵押担保，珠海发展、珠海香港提供

连带保证担保。 

 

二、本次借款具体情况 

珠海高密、珠海多层、重庆高密拟与格力金投签署《借款合同》，珠海高密、

珠海多层、重庆高密共同作为借款人向格力金投借取资金，用以专项投入珠海方

正 PCB 项目的建设。珠海高密、珠海多层、重庆高密在合同中承担共同和连带

的借款人责任。《借款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格力金投同意向借款人出借总计金额不超过 2 亿元的借款。借款用途为

用于珠海方正 PCB 项目建设，包括新厂房的建筑安装工程、采购智能化系统和

生产设备采购安装、该项目建设费等。借款根据借款人提供抵押、保证等担保完

成情况，以及实际建设需求分笔发放。 

2、所有借款无论实际何时发放，其借款期限均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借

款人应当在期限届满前偿还全部借款本金和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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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借款利率为固定利率，借款年利率为 5%，借款本金到期一次性偿还，利

息按月支付。 

4、借款人要求提前还款的，应提前 5 个工作日向格力金投提出申请。经格

力金投同意后，双方应另行签订书面协议约定提前还款事项。在借款人能够一次

性清偿全部债务和费用的前提下，格力金投应当同意借款人的提前还款请求。 

5、借款人提供位于珠海市的财产作为抵押物担保本合同债务，抵押具体事

宜由抵押人与格力金投签订《抵押合同》进行约定。在抵押登记时填报（如需）

的担保债权总金额不应低于 3 亿元。 

6、珠海发展、珠海香港与格力金投签订保证合同，对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 

7、各笔款项以“明确用途”、“按需发放”为原则，借款人应当向格力金投提

供用款相关的合同、发票、书面申请等相关文件，格力金投对其真实性审核后，

有权决定是否发放和发放的金额。格力金投经审核不同意发放时，不得视为格力

金投违约，本合同按实际发放金额执行。 

8、本合同项下所有借款均以委托贷款的形式发放，格力金投、借款人与金

融机构（委托贷款受托人）以本合同为依据另行签订《委托贷款合同》。委托贷

款受托人发放的每笔借款均视为格力金投的发放。 

9、借款期间，借款人取得再融资、生产收益、各类应收账款和其他类别款

项进账，应确保优先用于偿还对格力金投的债务。 

10、借款人因重大资产产权变化（包括转让、征收、置换、调整等）而取得

的转让金、征收补偿金、赔偿金、安置费、补贴费等全部因产权变动所得货币收

入应用于偿还或提前偿还对格力金投的债务。因重大资产产权变化而取得的其他

非货币权利应当抵押或质押给格力金投。 

11、借款人应提供其股东作出“在借款人还清本合同借款前，未征得格力金

投同意时，不得从借款人、保证人抽资和分红，不得向借款人、保证人及 PCB

板块各相关公司要求出借资金及担保，不得占用借款人、保证人及 PCB 板块各

相关公司的资金”的书面承诺。 

12、借款人承诺，新增对外长期投资、超过 500 万的固定资产投资、出售股

权或固定资产、对外借出资金、以借款人的名义或资产为他人的债务进行担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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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经格力金投同意。 

13、借款人如在借款期间出现被金融机构或供应商诉讼、仲裁、保全等情况

时，格力金投有权停止发放借款、适用罚息、宣告借款期限提前届满、解除本合

同，要求借款人即时偿还借款本息。 

14、借款人保证，在借款期间借款人股东转让或质押对借款人的股权时，应

事先征得格力金投的同意。 

 

三、本次抵押及担保具体情况 

（一）本次抵押具体情况 

为确保债务人与格力金投签订的《借款合同》的履行，保障格力金投债权的

实现，珠海多层愿意为格力金投与债务人依主合同所形成的债权提供抵押担保。

双方拟签订《抵押合同》，《抵押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债权本金为不超过 2 亿元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

格力金投垫付的有关费用以及格力金投实现债权和抵押权的一切费用。 

2、在抵押登记时如需填报担保的债权总金额，填报金额应不低于人民币 3

亿元。 

3、抵押权的存续期间至被担保的债权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 

4、抵押物在抵押权存续期间，发生政府主导的征收、置换、调整等行为而

导致抵押物的产权发生变动。珠海多层应立即通知格力金投，并将征收补偿金、

赔偿金、安置费（人员安置费除外）、补贴费等全部因产权变动所得货币收入存

入格力金投指定的帐户。对该产权变动所得，珠海多层同意格力金投有权选择下

列方法进行处理，并协助办理有关手续： 

（1）清偿或提前清偿主合同项下债务本息及相关费用； 

（2）转为定期存款，存单用于质押； 

（3）向格力金投指定的第三人提存； 

（4）珠海多层提供符合格力金投要求的新的担保后，可将因征收所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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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 

5、抵押权存续期间，珠海多层产权变动所得明显低于原抵押物的评估价值

时，珠海多层应补充提供格力金投认可的担保。 

6、珠海多层因产权变动而获得的非货币权利应当抵押或质押给格力金投，

除非主合同的债务已经全部清偿完毕。 

7、抵押物为珠海多层持有的包括珠海市前山白石路 107 号的厂房、珠海市

前山镇夏南新村青年公寓第 9 栋四五六层、珠海市拱北莲花路 280 号 9 楼写字楼

A8 和 A9、珠海市富山工业园珠峰大道北侧粤（2017）珠海市不动产权第 0024512

号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在建工程等资产。 

（二）本次担保具体情况 

为确保债务人与格力金投签订的《借款合同》的履行，保障格力金投债权的

实现，珠海发展和珠海香港愿意为格力金投与债务人依主合同所形成的债权提供

连带保证担保，连带保证担保的债权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本金 2 亿元及利息（包括

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格力金投垫付的有关费用以及格力金投实现债

权和抵押权的一切费用。珠海发展和珠海香港同时承诺，新增对外长期投资、超

过 500 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出售股权或固定资产、对外借出资金、为他人的债

务进行担保、进行股东分红时，应当经格力金投同意。 

（三）借款人股东承诺 

   因《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应承担各类义务与保证，公司、北京

信产、方正香港作为借款人的股东与该等义务和保证的切实履行密切相关。故公

司、北京信产、方正香港作出书面承诺保证，主要内容如下： 

1、同意在借款期间，借款人取得再融资、生产收益、各类应收账款和其他

类别款项进账，优先用于偿还对格力金投的债务。 

2、保证在借款人还清借款前，未征得出借人同意时，不得从借款人、保证

人抽资和分红，不得向借款人、保证人及 PCB 板块各相关公司要求出借资金及

担保、不得占用借款人、保证人及 PCB 板块各相关公司的资金。 

3、借款人因重大资产产权变化（包括转让、征收、置换、调整等）而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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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让金、征收补偿金、赔偿金、安置费、补贴费等全部因产权变动所得货币收

入应用于偿还或提前偿还对格力金投的债务。因重大资产产权变化而取得的其他

非货币权利应当抵押或质押给格力金投。 

4、保证在借款期间转让或质押对借款人的股权时，应事先征得格力金投的

同意。 

5、保证持有借款人的股权没有被质押。 

（四）借款人（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珠海方正科技多层电路板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6174901500 

注册地点：珠海市 

法定代表人：吴建英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包括零售、批发）自产的多层印刷电路板、柔性线

路板，开发高技术电子、通讯等印刷电路板应用的产品，提供多层印刷电路板的

电脑设计、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19 年度/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752,971,504.99   

资产净额 1,439,312,323.00   

营业收入 626,848,818.18   

净利润 63,672,171.83   

负债总额 313,659,181.99   

其中：金融机构贷款 80,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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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302,717,529.19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2、珠海方正科技高密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769320863B 

注册地点：珠海市 

法定代表人：孙玉凯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自产的双面、多层刚性和柔性电路板（包含与集成芯

片配套的测试板）、高密度互联印刷电路板；机械电子仪器、数码电子产品的技

术咨询服务；PCB 材料的批发与零售（不设店铺，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19 年度/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603,058,677.52   

资产净额 1,591,595,763.14   

营业收入   1,526,404,140.22   

净利润 149,574,700.23   

负债总额 1,011,462,914.38   

其中：金融机构贷款

总额 
336,5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985,042,802.35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3、重庆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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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7874621363 

注册地点：重庆市 

法定代表人：孙玉凯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自产的双面、多层刚性和柔性印刷电路板、高密度互

联印刷电路板、刚柔结合印刷电路板、柔性电路板材料、电子计算机配件、数码

电子产品的配件制造；机械电子仪器、数码电子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咨询、服务。

（经营范围涉及许可、审批经营的，须办理相应许可、审批经营后方可经营）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19 年度/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249,243,152.86   

资产净额 765,143,556.12   

营业收入 833,903,121.05 

净利润 70,066,158.67   

负债总额 484,099,596.74   

其中：金融机构贷款

总额 
19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475,142,177.73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本次借款并提供抵押及担保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0 年 7 月 21 日召开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并提供抵押及

担保的议案》。  

2、公司独立董事针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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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高密、珠海多层、重庆高密共同作为借款人拟向格力金

投借款总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借款专项用于珠海方正 PCB 项目高端智

能化产业基地项目建设。有利于公司筹措方正 PCB 基地项目建设所需资金，加

快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珠海方正科技多层电路板有限公司以其名下资产为该项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珠海方正印刷电路板发展有限公司、珠海方正印刷电路板（香港）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连带保证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产生影响，

抵押及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制范围之内。 

我们一致同意《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

并提供抵押及担保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根据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借款

并提供抵押及担保事项需各方履行完审批或审议程序并签署相关合同后生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0 年 7 月 20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0 元；公司对控

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约为人民币 10.60 亿元，上述数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56%。 

截至 2020 年 7 月 20 日，重庆高密在中国银行重庆西部新城支行 3,432.02

万元（本金）贷款已经逾期，方正科技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公司与重庆高密正

采取积极措施与中国银行重庆西部新城支行协商洽谈展期事宜。 

 

特此公告。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2 日 


